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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日期早于董事会决议日期。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七十七条规定，“上市公司关

联交易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

务。”你公司披露的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

关联交易经履行相关批准程序通过后，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相

关协议或合同。根据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第十七条、第三

十九条规定，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

以上的关联交易，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。你公司

未按照前述规定将本次关联交易及时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

露。

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关联交易是否严格履行了决策程序

和信息披露义务，在内部控制方面是否存在缺陷，如有，则

请说明将采取何种整改措施以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生。

另外，你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1 日公告披露的《投资者

关系活动记录表》称，金元贵等 3 名高级顾问自愿放弃原定

的 30 万元年薪，高文明等 5 名高级专家将每人每年工资薪

酬上限降至其 2024 年度薪酬的 40%。请你公司结合 8 名高

级顾问或高级专家在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

期间的履职情况，说明薪酬的实际发放情况；若已实际发放，

请说明你公司对已发放的超额薪酬是否已采取追回措施。

以上质询，请你公司于收到本函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公

告形式披露并回复中证投服中心。



- 3 -

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

2026 年 2 月 9 日


